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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运城河津市督办问题清单

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SX-13-092 2018/12/3 运城市 河津市

河津市樊

村镇常好

村北

河津市旗

胜兄弟汽

车修理有

限公司

运城市河津

市樊村镇常

好村北

未落实 VOCs

整治要求

现场检查时企业正在进行户外喷漆作

业。存在的问题：该厂建有一间封闭的

钣金喷漆房，但仍在户外实施喷漆作

业，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。

含VOCs物料的生产、存储

采用密闭工艺或在有集气

系统的密闭空间进行，收集

后的废气经处理达标后排

放。存在违法生产行为的，

依据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

一百零八条，立案处罚。

2019/1/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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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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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SX-13-093 2018/12/6 运城市 河津市

河津市僧

楼镇忠信

村

山西发鑫

集团有限

公司

运城市河津

市僧楼镇忠

信村

超标排污或

未执行超低

排放标准

现场检查时企业正在生产，出焦时间延长

至48小时以上。存在的问题：1.查看历史

在线监测数据，发现12月1-2日二氧化硫

浓度小时值多次超标，12月3-5日粉尘浓

度小时值多次超标，企业执行《炼焦化学

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6171-2012），

该排放标准中，焦炉烟囱排放浓度限值：

颗粒物30，二氧化硫50；2.现场检查时企

业未提供异常数据台账记录；3.现场询问

企业，企业未向当地环保部门提交在线异

常数据情况报告；4.VOCs装置正在建设，

厂区异味较大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对符合

处罚条件的，依据《大气

污染防治法》第九十九条

查处超标排污行为,拒不

改正的，实施按日连续计

罚；对不能立案处罚的，

开展监督性监测。

2019/1/15


